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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东理工大学纪委办公室（监察处） 
 

华纪办〔2019〕4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印发《华东理工大学纪检监察部门学习制度》的通知 

《华东理工大学纪检监察部门学习制度》已经二〇一九年第

3次部务会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。 

 

 

华东理工大学纪委办公室（监察处） 

2019年 7月 4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华东理工大学纪委办公室（监察处） 2019年 7月 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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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东理工大学纪检监察部门学习制度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纪检监察队伍建设，根据上级相

关要求和《华东理工大学教职工理论学习制度（修订）》《关于深

化机关作风建设的实施方案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部门实际，制定

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部门学习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

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政治学习为根本，以学习贯彻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首要任务，以掌握和运用

马克思主义立场、观点、方法为目的，坚持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，

坚持知行合一、学以致用，坚持问题导向、注重实效。  

第三条  部门要坚持把学习作为纪检监察队伍思想政治工

作的重要抓手，不断提升纪检监察干部政治站位、政治觉悟、政

治能力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坚决做到“两个

维护”。 

第二章 学习内容 

第四条  部门学习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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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。 

（二）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决议，特别是关于高等教育

和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等内容。 

（三）党章党规党纪和党的理论知识。 

（四）国家法律法规。 

（五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师德师风建设的相关要求。 

（六）党的历史、中国历史、世界历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

史。 

（七）中共中央、中央纪委、教育部、上海市有关重要会议

和领导同志讲话精神，学校党委的重要决策部署和“双一流”建

设等重点工作的相关要求及现代大学制度知识。 

（八）部门重点工作、难点工作和兄弟院校相关工作思路、

经验和方法。 

（九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经济、政治、文

化、社会、生态、科技、军事、外交、民族、宗教以及信息网络

等方面知识。 

（十）上级和学校要求的以及与工作相关的其他重要内容。 

第三章  学习时间和形式 

第五条 部门学习要保证学习时间和质量，集体学习研讨应

每两周召开一次,根据需要可随时召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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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学习采取部门学习与支部学习相结合、政治学习和

业务学习相结合、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相结合、个人自学和集中

学习相结合、线上学习和线下学习相结合、“走出去”与“请进来”

学习相结合等形式，注重提升纪检监察干部的执行政策水平、执

纪执法水平、思想政治工作水平和信息化工作水平。 

第四章  学习要求 

第七条 部门主要负责人是部门学习组织实施的第一责任

人，综合室要做好协助工作，及时做好学习的组织和记录工作。 

第八条 部门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带头学习，全体人员要严

格纪律，将学习作为履职尽责的重要基础，要带着问题学、及时

跟进学、结合工作学，学深悟透，真信笃行。 

第九条 部门学习要不断丰富学习形式，创新学习载体，切

实提高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条 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
